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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 荔华乳业
问题奶粉最初就是从这里

流出去的
3月 9日，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韦林镇迪

村，荔华乳业所在地。
荔华乳业是当地的“重点企业”，门口两个

牌子，分别是渭南市中小企业成长工程重点企
业和大荔县人民检察院民营企业维权工作联
系点。

问题奶粉最初就是从这个地方流出去的。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这家企业正式注册成

立于 2003 年 12 月 30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大荔县韦林镇柳园村的孟水
娥。

在2008年的《大荔年鉴》中，这样描述孟水
娥：1989年初，她和同村姐妹赴南方服装厂打
工。1990年回到西安创办服装厂，安置农村姐
妹 40多人。2003年回到大荔，合资 7800万元
兴办“大荔荔华乳业有限公司”。

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告诉记
者，作为董事长的孟水娥并不负责打理荔华乳
业。真正操盘的，是她的丈夫王建平。

荔华乳业的网页显示，该公司年产奶粉
3000吨，实现销售收入 7800万元，利润近千万
元，上缴税金300万元。

同时，头顶光环诸多，被渭南市政府确定
为“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渭南市

“乳品加工重点企业”、渭南市“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这样一家在市县两级“鼎鼎大名”的企业，
在大荔县地方税务局一工作人员看来却名不
符实，他说荔华乳业的运营“一塌糊涂”。由于
无法按时支付工资，连门口的保安几乎都是每
月一换。看门的保安证明了这一说法，自己上
班两个月时间，工厂一直停工未开。

2010年 2月初，陕西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
布会称：问题奶粉是马双林在 2008年 4月到 8
月陆续从荔华乳业购入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是：2008年9月前，三
鹿问题奶粉尚未被曝光。2008年9月至11月，
质检部门曾进驻荔华乳业进行监管，对该公司
2008年9月14日前生产的奶粉，按照监管要求
做库存与销毁记录排查、清零。

渭南市质监局的通报称：由于该公司的管
理混乱，销售台账记录不全，未将此前销售给
马双林的20吨奶粉记入台账，造成了“清零”工
作的遗漏，从而导致了2008年9月14日前生产
的三聚氰胺超标奶粉流向社会。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还有问题奶粉滞留在
像马双林这样的销售渠道中？荔华乳业 20吨
问题奶粉是自己生产的还是从其他渠道获得
的？在2008年9月14日以后，是否还存在问题
奶粉？

在大荔县质监局和渭南市质监局以及其
他相关部门，记者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答案。

陕西省公安厅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破过程中，如果有最新进展
将会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

陕西“问题奶粉”
远销千里背后

韦林镇是大荔县奶牛养殖的后起之秀，
短短时间，已成为闻名全县的奶牛养殖基
地。镇里两个较大的奶牛养殖基地，一个位
于仓头村，一个位于火留村。

问题奶粉出现后，当地的奶牛养殖户并
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焦虑与担心。

王松（应采访人要求为化名），仓头村奶
牛养殖基地的农户。2005年开始养殖奶牛，
从最初的几头，发展到现在的十几头。

他直言“问题奶粉不会对农户造成任何
损失”，原因很简单，周边大部分奶牛养殖户
都知道“攀名牌”了。

虽然荔华乳业属于当地的“著名企业”，
占据天时地利，但是当地的农户对于这个身
边的“近亲”并不感冒，鲜有奶农将牛奶卖给
当地企业。

王松说，主要是企业小，资金薄弱，一
般是“许诺得天花乱坠，到头来竹篮打

水”。几年时间，王松没有看到荔华异军
突起，而拖欠奶款产生纠纷的消息却是不
绝于耳。

大荔县西池村佳佳奶站负责人白宋强
说，据他所知，自从2008年7月以来，大荔县
各个奶站，就没有一家和荔华乳业有过业务
往来，原因是“钱总是跟不上，不到位”。他
曾与荔华乳业的老板王建平合作三个月，就
被拖欠了1万余元。

一个现实是，2008年问题奶粉发生后，
国内各乳业巨头掀起一场奶源争夺战。

大荔县的奶源传统上主要供应西北地
区最大的乳品加工企业——西安银桥乳业
集团，后来，伊利、蒙牛也纷纷加入战团。

对于像荔华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资金捉
襟见肘、无法输出技术和管理、亦无太大品
牌效应，想获得好的奶源并不容易。

王松每天都要赶着牛三入西安银桥乳

业的定点奶站。奶站里，一个公司派驻的计
量员记录着每次挤奶的数量，专门测定收购
鲜奶的数量，每两个月，轮换一次，防止计量
员和奶站勾结造假。

“结账爽利，品牌大，重信誉，不会说没
就没了。”王松喜欢这样的简单生活，和他一
起养牛的农户多像他一样，抱有此种想法。

他们唯一的担心是，尚未肃清的问题奶
粉再次击垮消费者信心，而导致他们牛奶的
供应价格下滑。

一个好消息是，3 月 15 日，源于全国
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的消息：根据
全国 31 个省份报告，各地在集中清查问
题乳粉期间共报告发现问题乳粉 2.51 万
吨。截至目前，除极少量作为司法证据
保存等特殊需要外，问题乳粉已全部采
取高温焚烧、填埋等方式予以销毁，未发
现流入市场。

乐康乳业是现知问题奶粉最直接的奶源
地。陕西警方已查明，2009年 9月和 10月，
马双林分两次将已经过期的 10吨奶粉销售
给乐康乳业。

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乐康乳业所在地。
2010年 1 月 6 日上午，渭南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接到福建相关部门来电称，南
方食品公司生产的“小白鼠”奶糖，被查
出存在三聚氰胺成分。福建方面调查发
现，这批奶糖所用的原料奶粉产自乐康
乳业公司。

当天中午，渭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前往
乐康乳业，封存了该厂库存的4.5吨奶粉。

2010年 1月 7日，该厂总经理张文学承
认掺杂部分问题奶粉，并交代造假经过。

乐康乳业是个不足 30人的小厂，究竟
是如何将奶粉卖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福建
的？这就要提到乐康乳业主管销售的副总
经理同天虎。

1980年，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一乡镇
企业康乐乳品厂成立，到 1998 年，该厂生
产的“三彩”牌全脂甜牛奶粉和全脂淡牛奶
粉远销湖南、湖北、四川、西藏等地，1999
年成为“陕西省百强乡镇企业”，同天虎就
是当时的厂长。

2004年，康乐乳品被西安某集团整体收
购，同天虎与投资方意见不合，2005年他与
张文学共同开办乐康乳业，利用以前积累的
人脉，将这个小厂的奶粉销往全国。

2009年的 9月至 11月混合了 10吨问题

奶粉的28吨奶粉，从渭南销往了广东潮安县
的龙信食品有限公司，龙信公司将25吨奶粉
转销给福建漳州芗城南方食品公司。

陕西警方称：乐康乳业在未获得所
购乳粉三聚氰胺检测合格报告且未将
所购奶粉送检的情况下，公司总经理张
文学授意主管生产副总兼车间主任朱书
明，将从马双林处所购 10 吨乳粉按 1∶
2.5 左右的比例，与乐康公司自产的乳粉
掺混，其中 28 吨销售给了广东潮安县龙
信食品公司。

2010年2月3日，陕西警方通报：马双林
及渭南市乐康乳业有限公司三名负责人被依
法批捕，其中一人因患有严重心脏病被取保
候审。

问题奶粉事件曝光后，迅速有媒体发
现，销往福建的问题奶粉竟然有渭南市质监
局的检验合格报告。

渭南市质监局对此一直三缄其口，不愿
回应。

2010年，渭南市质监局人员张宏森公开
承认，这份质检报告确实出自渭南质监部
门。不过，这份报告的性质是“委托检验报
告”，而非“抽查检验报告”。

这样的回应立即遭到网友炮轰，网友反
问“问题出在企业送检样品上？谁愿意将自

己公司不合格的产品送去质检？就算是问
题出在企业方面，渭南市质监局就可以不用
负责了吗”？若是如此，质监局岂不是成了
发合格证书的“批发商”？

对此说法，渭南市质监局感觉很委屈。
按照国家和省里两级现有规定，对于“委

托检验报告”质量检验机构只对送检样品的数
据和结果负责，样品的代表性由委托方负责。

渭南市质监局推断，有可能是乐康乳业
用一份没有问题的奶粉，送到质量检验机构
检验，然后将这个“委托检验报告”用于了问

题奶粉身上，并声称，质检部门此前也曾数
次前往乐康乳业进行抽查，但当时抽检的奶
粉均显示为合格产品。

乐康问题奶粉事件后，渭南市质检部门
又开始了一轮全市“排查风暴”，150多家食
品生产企业法人代表均“承诺”严格依法生
产、恪守职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切实为百
姓健康服务。

除了风暴式的排查，当地对于在监管手
段上有什么反思？渭南市质监局一工作人
员直言：“这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

渭南 乐康乳业
将购得的问题奶粉与自产乳粉掺混后销售

大荔 奶牛养殖户
问题奶粉并未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失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三鹿问题奶粉尚未
被忘却，一年多后，三
聚氰胺再现江湖。陕
西省公安厅公布的调
查结果显示：渭南市乐
康公司奶粉三聚氰胺
超标的污染源，是临渭

区社会人员马双林销售给企业的 20
吨奶粉，而这些问题奶粉则是在2008
年4月至8月间，马双林从陕西大荔县
荔华乳业公司购入的。

3 月 15 日，来自全国食品安全整
顿工作办公室的消息称，问题乳粉已
全部销毁，未发现流入市场。

晚报记者 王战龙 袁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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